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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员选聘

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我省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员选聘

和管理工作，依据《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社建

设规范（试行）》、《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》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信息员是村级社的责任人，在农业部门和运营

商的指导监督下，具体承担村级社的日常工作。通过运营商

和服务商的支撑，利用线上线下方式，为周边群众提供公益、

便民、电商、培训等服务，开展农业农村基层数据的采集等

工作。

第三条 信息员有权享受提供便民、电商、培训等经营

性服务的收益。

第二章 信息员选聘

第四条 选聘流程。选聘工作由省农业农村厅统筹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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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遴选、上岗、管理和考评标准由县级信息进村入户领导小

组在省、市（州）信息进村入户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制定。采

取自主申请、村和乡镇（街道）两级推荐、县级信息进村入

户领导小组与运营企业共同审定的工作流程。选聘方案中要

明确村级信息员准入和退出条件，并加强村级信息员备用库

建设。县级农业部门审定合格后，报地市级、省级农业部门

备案并在省级平台登记注册。

第五条 人员要求。村级信息员要符合“有文化、懂信

息、能服务、会经营”标准。“有文化”是指具有初中以上

学历；“懂信息”是指熟练使用计算机等办公设备和互联网，

其中标准社信息员要具备维护更新本村网页和上报基本数

据的能力；“能服务”是指沟通能力强、服务态度好、有责

任心；“会经营”是指具备商业经营能力，能够保障村级社

持续运营。

第六条 选聘范围。村级信息员原则上应为本村村民，

重点在村组干部、大学生村官、农村经纪人、农业生产经营

主体带头人和农村商超店主中选聘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聘

返乡大中专毕业生、返乡农民工、农村青年、巾帼致富带头

人和退役士兵等人员。要将满足条件未聘用申请人员纳入村

级信息员备用库。

第七条 信息员培训。村级信息员要经过县级农业部门、

运营商组织的上岗培训，培训总时间不少于 5 天，考试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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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由县级农业部门发放聘书，并与运营商签订相关协议后上

岗。鼓励信息员参加学习农业部、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举办的

各类业务、技术培训，增强其服务能力。

第八条 信息员管理。县级农业部门确定合格后，告知

地州（市）农业农村局、省农业农村厅。

第三章 职责和权益

第九条 信息员职责主要为依托益农信息社为周边群

众提供公益服务、经营服务、数据采集等。

第十条 公益服务。农业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提供公益服

务资源。信息员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村级益农信息社帮助当地

群众获取公益服务资源，提供线上操作、线下现场咨询等服

务。具体公益服务内容参照《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服务规范

（试行）》第十二条。

第十一条 经营服务。服务商提供经营服务的渠道、资

源与设备，帮助信息员完善运营服务环境。信息员利用服务

资源和设备，为周边群众提供金融、便民和电商等经营服务。

具体经营服务内容参照《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服务规范（试

行）》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。

第十二条 数据采集。信息员利用信息进村入户平台软

件工具，在农业主管部门和运营商的指导下，定期进行农业

生产、农村经济运行等基础数据的采集与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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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收益保障。信息员收益主要来自经营服务，

通过与当地服务商签约经营服务,分红实现。各地主管部门

与当地服务商协商，明确结算周期，以保障信息员利益。

第四章 退出管理

第十四条 强制退出。符合以下条款之一的，直接取消

信息员资格。

（一）负面影响 信息员违反国家政策法规，损害农民

利益，私自泄露用户信息，造成极大负面影响。

（二）乱收费 公益服务为免费服务，信息员利用职权

私自收取公益服务费或不按运营、服务商要求，过高收取经

营性服务费用。

（三）非正规服务 信息进村入户合作服务商被取消资格

或退出时，信息员继续提供此类服务或者未经允许私自开展

以盈利为目的的物资商品购销、广告推销、保险、担保产品

等经营服务。

第十五条 考核退出。未能履行村级信息社管理职责，未

按要求正常开展各类益农服务，依据考核评估方法，连续两

年考核不合格的信息员按考核退出处理。

第十六条 申请退出。信息员因个人原因，需要退出的，

可以向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申请退出。

第五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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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
